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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 函
地址：89345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

承辦人：李孟涵

電話：082-325630#62438

電子信箱：pc074849@mail.kinmen.gov.

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00100723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1020000A_1100100723_ATTACH1.pdf、

371020000A_1100100723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2021年金門縣鋼琴比賽防疫措施處理原則暨參

賽者注意事項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金門縣衛生局110年11月23日衛管字第110002188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府前於110年9月10日函知各校本比賽防疫措施（府教社

字第1100076631號函諒達）。現依文化部2021年11月9日第

六次修正「表演場館防疫管理措施」，修正如附件。

三、另依「因應COVID-19第二級疫情警戒相關措施」規定，加

強人員手部消毒、實聯制，所有參加人員並應保持室內1.5

公尺、戶外1公尺之社交距離，以降低感染之風險 。

四、活動期間除補充水份及頒獎時領獎人員進行個人或團體拍

照外，皆應全程佩戴口罩並禁止飲食。

正本：國立金門高級中學、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、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、金門縣

立金湖國民中學、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、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、金

門縣金寧鄉湖埔國民小學、金門縣金湖鎮開瑄國民小學、金門縣金寧鄉金鼎國民

小學、金門縣金湖鎮正義國民小學、金門縣烈嶼鄉上岐國民小學、金門縣金沙鎮

金沙國民小學、金門縣金城鎮賢庵國民小學、金門縣金沙鎮安瀾國民小學、金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00006361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11/24 12: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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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烈嶼鄉卓環國民小學、金門縣金城鎮古城國民小學、金門縣金湖鎮多年國民小

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54


